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
榕职院纪监审〔2016〕5号

  关于开展学院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检查     
            “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
根据学院党委、行政的安排和部署，由纪检监审处牵头，人事处、教务处、学工处、团委、财务处等相关部门组成的检查组，于2016年4月12日至5月4日对实行二级管理的13个单位自2015年以来二级管理经费的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为了进一步巩固此次专项检查成果，检查组将于2016年9月26日- 30日，开展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回头看”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
二、检查内容
检查组将针对在学院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二次检查。
三、检查组成员
组    长：庄晓钟
副 组 长：贾同恩、陈乐平
成    员：陈  洁、赵成东、翁晓玲、高迎艳、
          林群、曹瑛、黄梦云
四、工作要求
    1.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要高度重视二次检查工作，认真对照纪检监察审计处发放的《各单位在二级管理经费使用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的内容进行整改。确保在9月26日前将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2.检查小组成员要充分运用以往检查成果，注意借鉴运用，减少重复检查，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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